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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ic.gov.cn/zwgk/zyfb/zjwj/wstzqyj/201402/t20140227_142230.html） 

 

附錄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件 

工商外企字〔2014〕31号 

 

工商总局关于修订 

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总体部署，推进工商

注册制度便利化，总局对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表格文书等进行了全面修订，将

于2014年3月1日施行。《关于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的通知》（工商外企字〔2004〕

122号）和《关于印发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文书格式的通知》（工商外企字〔2010〕

53号）届时废止。现就有关情况和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此次调整，本着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等内容的修

改以及其他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精神，更加突出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和登

记管理系统工作的规范化，将原有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由 98页减少

到 82页；各类企业需填写的申请书、登记表由 31套 213页减少到 9套 37页；登记

机关出具的通知书、内部审核表由 26页调整到 17页。这次对三大类文书进行的大幅

度合并及调整规范，旨在方便企业填报时一目了然，高效快捷，申请各类登记注册也

更加明确和清晰，切实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能够促进工商部门进一步规范登

记工作，提高行政效率。     

    《公司法》关于注册资本登记制度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修订，是此次工商登记

制度改革的重点。改革不仅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广大当事人切身利益，也与登记机关

注册登记管理工作密切相关。各级工商行政管理登记机关务必把实施新的登记规范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一是认真组织学习培训。与原有规范相比，这次修订变化

幅度较大，《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和《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是

登记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基础性规范文件。各级企业登记机关要高度重视，组织好对

登记人员的培训，重点掌握调整后的具体变化，不断提升企业登记管理水平。二是要

加强宣传。除按照政府有关信息公开要求公示外，还要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宣传，让企

业和当事人了解知晓新的规范要求，让市场准入环境变得更加公正、透明。三是做好

相关配套工作。这次修订时间紧任务重，涉及到登记软件和相关配套工作的重大改动，

要精心组织，注重落实，确保登记工作顺畅有序进行。 

    现将修改后的外商投资企业登记书式等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执行中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总局外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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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 

         2、外商投资企业登记文书规范 

  

                                                  工商总局 

                                               2014年 2月 18日 

 


